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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留美若干重要史實補正

——以“北洋紀事”檔案為中心  

沈榮國* 

摘  要   1870年代初，香山人容閎借助曾國藩、李鴻章之力，促動清廷決定派遣幼童

留學美國之後，曾、李、容等人啟動思考甄選幼童的準備工作，在幼童年限

方面多次斟酌，最終把留美幼童的年齡限定在12到16歲之間。基於甄賢幼童

的考慮，他們專門組建幼童出洋肄業滬局，札委劉翰清主持幼童選送事宜。

幼童出洋後，美國出現通貨膨脹，原定費用嚴重不足，李鴻章施展了作為政

治家的嫺熟手腕，比較靈活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避免了幼童留美教育更早的

夭折。幼童留美教育於1881年夭折之際，李鴻章、鄭藻如、周馥、劉端芬等

人未雨綢繆地按照規劃，比較從容地將歸國幼童安置在系列洋務部門中，為

晚清中國的近代化轉型保留了寶貴的血脈。

關鍵詞  留美幼童;  李鴻章;  曾國藩;  容閎

*沈榮國，歷史學碩士，珠海中國留學博物館籌建中心主任、學
術委員會秘書長。

幼童留美教育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教

育，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乃至近代中國史上有一定

的歷史地位。香山之所以能成為近代中國留學發源

地，香山人容閎之所以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均

是因為這段歷史的存在。不過，長期以來，國內在

幼童留美教育方面的史料非常少，只有被陳學恂、

田正平先生收入《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

學教育》中的寥寥幾個奏摺等文件。基礎資料的缺

乏，導致幼童留美教育研究方面的大片空白。上海

圖書館館藏的晚清抄本“北洋紀事”中關於幼童留

美教育歷史資料部分地改變了這一尷尬局面，幼童

留美教育歷史的部分片段由此得以比較清晰地梳理

和研究。

一、斟酌確定年齡限制範圍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曾國藩和李鴻

章在其《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

人材恭摺》中，提及留美幼童“在外國肄習十五年

後，按年分起挨次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歲上

下，年力方雖強，正可及時報效”1。他們目標中的

幼童年齡當在15歲上下。在該奏摺附帶的《挑選幼

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中提道：“擬派大小委員三

名通商大臣札飭在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

處，挑選聰慧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2

這裡確定了20歲為上限，不過下限的暫時設想是“十

三四歲”，比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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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後，即同治十年（1871）十月，陳蘭彬

和容閎在他們向曾國藩、李鴻章的報告文件中，呈

送了《滬局挑選幼童章程》，其中寫道：“凡挑選

以年在十歲至二十歲為率，凡十二歲至十四歲者擇

起文理略通即可入選，其十五歲至二十歲必須中國

文理通順，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譯，方可入選。十

五歲以上，僅讀四書或者一經者概不濫收。”3 在

延續將20歲作為年齡上限的同時，明確了年齡下

限，並將年齡下限降低為12歲。另外，在備選但未

出洋人員中，還可以考慮10歲到12歲之間的幼童。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九日，李鴻章和曾

國藩在其《遴派委員攜帶幼童出洋肄業兼陳應辦事

宜恭摺》中，分條開列挑選幼童及駐洋應辦事宜，

在年齡方面，明確提出“挑選幼童不分滿漢子弟年

十二歲至二十歲為率，收錄入局”  4，即採納了陳

蘭彬和容閎稟告文件中的說法。

李鴻章和曾國藩的奏摺，被朝廷轉交給總理衙

門議奏。總理衙門在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十

一日作了回覆：

惟查開列應辦事宜清單第一條內，開挑

選學生以十二歲至二十歲為率。第二條內，

開在洋肄業以十五年為率，中間藝成後遊歷

兩年，以驗所學，然後回內地各等語。臣等

查所選學生以十二歲計算至十五年藝成後回

至中國時，已二十七八歲；若以二十歲計

算，則肄業十五年回至中國，將及三十六七

歲，其家中父母難保必無事故，且年近二十

年再行出洋肄業未免時過，後學難望有成。

應請酌定自十二歲至十六歲為率，並剔除親

老丁單之學生，毋庸挑選。5

即認為將20歲作為年齡上限需要斟酌修正，建議把

年齡上限修正為16歲。當時，曾國藩已經去世，李

鴻章在十天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日

致函總理衙門即總署，認為總理衙門“盡慮周詳，

權衡精當，欽佩無似，業由鴻章分諮轉飭妥辦”6，

即認同了總理衙門的意見，把留美幼童的年齡限定

在12到16歲之間。

而後陸續出國的四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基本

上都屬於總理衙門限定的年齡範圍。不過，有四

個人例外，容尚謙及鄺榮光於1872年出國前只有

10歲，不足年限下限12歲。但容閎聲稱“人材難

得，訪問選不易”。所以，李鴻章建議“自應准其

攜帶出洋肄業”，據此於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

初五日諮詢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回覆“貴大臣查照

辦理可也”。 7 容尚勤1873年進入第二批留美幼童

行列時已23歲，遠大於16歲；曾溥的弟弟曾篤恭

是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出國前年16歲，曾溥

當時至少17歲，兩年後即1874年進入留美幼童行

列的時候至少19歲，同樣大於16歲。不過，對於

容尚勤和曾溥這兩個超齡幼童是如何成功進入留美

幼童行列中的，目前尚是未解之迷。

二、幼童出洋肄業滬局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曾國藩和李鴻

章在其《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

人材恭摺》之附件《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酌議章

程》中規定：“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送出洋等

事，擬派大小委員三員。”8 該規定在同年八月初

四日得到了總理衙門的認可，由此確定了設置滬

局的基調。

兩個月後，也就是十月初，陳蘭彬、容閎在致

曾國藩及李鴻章的稟告文件中，確定了滬局的部分

事宜。其一是確定了滬局關防用字，建議“滬局關

防字樣用總理幼童出洋肄業滬局事宜關防”9。其二

是確定了滬局架構的人選，建議除滬局委員劉翰清

外，“即派陸宗雲、徐潤、唐廷樞”10 三人為滬局

幫辦委員會董事，確定委派曾恒忠為翻譯、葉源濬

為教習，容增祥為後備人員。值得注意的是，在該

稟告文件之前，劉翰清已被確定為滬局委員，不過

目前沒有看到更早的確切資料。

其三是制定了兩個規範滬局運作的章程文件。

一為《滬局挑選幼童章程》，是規範幼童在滬局期

間生活、學習等方面事項的專門文件，共6條，確

定了入局程序、日常作息時間、外出請假手續、春

節給假日期及忠孝大節禮儀等方面事項的規範，並

明確禁止學生爭鬧喧嘩，否則“即行出局”。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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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在外國肄業章程》，是規範幼童在海外留學

期間生活、學習等方面事項的專門文件，共6條，

確定赴美啟程程序、在美學習西學內容次序、學成

後的安排、學習中國經典內容、宣講聖諭及相關禮

儀等事項，其中明確規定“駐洋中西課程四個月考

驗一次”11，所有費用“皆官為經理”12。最後，附

帶幼童出國前必須簽署的具甘結檔案格式。

綜合兩個章程文件的相關規定，幼童從進入滬

局到最終送出海外留學成為官派留美幼童，需要

經過三個選拔關口。一是申請進入的孩子首先需

要“查考中學淺深”13，即考核是否有一定的中文

根底；二是在滬局試讀數日，經過觀察考核，才

允許“分班課讀”14；三是在滬局學習半年後，進

行最終的挑選考核，符合要求的學生才得以確定為

準備赴美留學的留美幼童。

對於陳蘭彬和容閎的思考和設計，曾國藩和李

鴻章多次溝通商議。同治十年（1871）十月十二

日，曾國藩致書李鴻章及劉翰清，建議委札鹽運使

銜補用道劉翰清負責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事宜，要

求其“諸事與上海關道機器局馮道會商，與出使外

洋之員休戚相關，呼應靈通”15。八天后，即同治

十年（1871）十月二十日，曾國藩再次致書李鴻

章，提議同知銜候選知縣吳宗瑛襄辦幼童出洋肄業

局滬局事務，月給薪水銀24兩；提議員外郎銜舉人

陸宗雲、花翎四品銜員外郎徐潤、藍翎候選同知唐

廷樞為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董事；提議五品銜監生

曾恒忠充任翻譯；提議雙月光祿寺典簿附監葉源濬

充任教習，基本上確定了滬局的組織架構及人選。

1875年，第四批幼童出國後，劉翰清於九月二

十日致書李鴻章，認為滬局事宜業已告竣，諮詢李

鴻章何日撤局。次年五月十一日，李鴻章及時任南

洋大臣的沈葆楨上奏《辦理幼童出洋肄業滬局現已

事竣請將出力人員懇恩優予給獎恭摺》。在李鴻章

的授意下，劉翰清專門開出滬局出力人員清單，時

任將海關道的馮焌光詳細審查名單情況，認為“均

能不辭勞瘁，認真妥辦，不無微勞”，“應請一併

從優給獎”16。不過，目前尚未看到劉翰清開具的

清單及具體獎勵情況。

三、陸續放洋情況

1. 關於第一批留美幼童

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十二日，李鴻章

在致總署即總理衙門的文件中寫道：“容閎業回

上海，陳蘭彬當亦早晚可到滬局，選募幼童漸有

就緒，據滬局委員知府劉翰清申稱，早則五月，

至遲七月，即可分帶出洋，俟陳蘭彬到後公同商

酌預定行期。”17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二日，劉翰清在

匯報文件《租屋開局及挑選幼童情形》中提及，滬

局已經有了四十多名學生，其中譚耀勳、潘銘鍾等

二十多人身家殷實，程榮桂（陳榮貴）功夫較深。

對於報名入局的情況，劉翰清稱“廣東人較為踴

躍，江浙士庶弟子不習慣遠行”18。在該文件及檔

案中，劉翰清沒有提及具體出洋日期。

在第一批幼童出洋之前，出現了一個歷史小插

曲。美國方面主動給幼童赴美船費減半優惠，李鴻

章以“學生前往學習文藝為重”19 為由婉拒，並在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日致函總理衙門，詢

問“是否有當”20。四天后，在致函陳蘭彬及容閎

的文件中，重述這件事情，認為：“如例應減少，

該委員等自當領情；如前船例不應減讓，自未便因

與該公使相好而令船主吃虧。”21

2. 關於第二批留美幼童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二十一日，劉翰清

在給李鴻章的匯報文件中，比較具體地談及第二批

留美幼童的出洋情況：

教習容增祥、委員黃達權於五月初二

日、初五日先後到滬，當即料簡行裝，於

初八日由上海機器局馮道點驗，並與美國領

事唔面，即轉致太平洋公司，填給艙位票。

初十日，美國水師提督請見，由馮道帶往相

會，排隊放礮，頗有可觀。十七日，該委員

等，率同幼童二十八名，乘坐阿鼇千呢宴輪

船，准於十八日十二點鐘，全數起程，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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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船上，囑該船主妥為照料。計算八日可

到東洋橫濱，住一日，換船逕出太平洋，二

十一二日可至金山；住一兩日，換坐火輪

車，七日可至美國紐瑤都城。22

其中提及的黃達權是容閎早年在馬禮遜學堂

及孟松學校的同學黃勝。黃勝（1827-1902），

字平甫，香山（今屬珠海）唐家東岸村人。1841

年1月前往澳門入讀馬禮遜學堂，次年隨校前往香

港。1847年，和容閎、黃寬一道赴美留學。翌年

因健康問題提前回國，出任香港英華書院印刷局

監督。1859年，被港英政府任命為首任華人陪審

員。1860年，協助伍廷芳主持近代中國人自辦的

第一份中文報刊《中外新報》。1864年，接替美

國傳教士林樂知擔任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1873

年，擔任第二批留美幼童領隊。

3. 關於第三批留美幼童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十四日，劉翰清

在給李鴻章的匯報文件中，明確稱第三批留美幼童

將次就緒，依舊計劃在五六月份出洋。同時，先行

稟定了第三批留美幼童領隊成員：

伏查幼童前赴美國水陸程途數萬里，必

須幹練之員方堪勝任；查有福建候補同知

祁兆熙才具精敏，深通西學，相應稟請給於

札委作為護送委員，以資得力。惟頭二批均

有伴送，三批原議曾恒忠回華幫同照料。今

不能如約，一人似難兼顧，可否酌增伴送委

員一名，量與湘平銀八百兩。……查有候選

布理問鄺其照明白諳練，仰懇一併給札，以

昭慎重。23

劉翰清在此推薦福建候補同知祁兆熙為護送

委員，推薦候選布理問、滬局教習鄺其照為伴送

委員。九個月後，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月

十九日，劉翰清向李鴻章匯報第三批留美幼童出

洋具體情況：

第三批幼童原議七月二十一日起程，因

東洋無船接載，至八月初九早八點鐘，阿禮

恩公司到滬；十點鐘換給船票，填寫艙位；

三點鐘，將行裝料簡；五點鐘由委員福建候

選同知祁兆熙、候選布理問、鄺其照帶領幼

童三十名，啟行。初十日早四點鐘放洋，約

計九日可至東洋橫濱，換船出太平洋，二十

一日到三藩市。住一二日，會晤美國統領，

請其轉飭火車公司妥為照料，計八日可至哈

富爾。24

可知，行程情況和第二批大同小異，只是因為

船隻問題，出洋時間被順延近20天。另外，第三批

幼童沒有經過美國紐瑤都城即紐約，而是直接到了

哈富爾即哈特福德。

四、費用調整經過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曾國藩和李鴻

章在其《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

培人材恭摺》之附件《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酌議

章程》中對費用進行了初步的思考及規劃，認為“每

年駐洋公費銀共約六百兩，以備醫藥、信資、文冊、

紙筆各項雜用”25，具體到每名幼童則是“幼童駐洋

束修膏火屋租食用等項每名每年計銀四百兩”26，總

體上的費用預測是“每年駐洋薪水膏火等費約計庫

平銀六萬兩，以二十年計之，約需庫平銀一百二十

萬兩”27。在基本上確定費用額度的同時，他們還

思考到了可能的調整，規定“倘正款有餘，仍涓滴

歸公，若正款實有不足之處，由委員隨時知照上海

道稟請補給”28。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九日，李鴻章及曾

國藩二人再次聯銜上奏《為遴派委員攜帶幼童出洋

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恭摺》，在附件《挑選幼童及駐

洋應辦事宜分條開列》中對費用問題進行了新的思

考，具體而言如下：

惟原奏係二十年內共用一百二十萬金，

約計每年須六萬兩，而細加推算，分年應

用之款參差不齊，不能適符六萬之數。如首

數年，滬上設局，幼童齊往，用款較鉅，第

四年競至八萬九千六百餘兩；末數年幼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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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用款較減，第十九年僅需二萬三千四百

餘兩；此外各年遞推，亦皆多寡懸殊。茲有

陳蘭彬等核開清單，某年應用銀若干，交將

海關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該道分析造

報，以照核實。29

在這裡，他們基本上維持了上一個奏摺中確定

的費用總額，不過對每年的費用進行了更為細緻的

思考，甚至應該大致上統籌確定了各年度的具體

費用分配額度，糾正了把每年均確定在6萬兩的思

路。這種對每年費用的細緻計算，為後來費用總額

的調整埋下了暗線。

光緒二年（1876）五月二十一日，區諤良和

容閎在致李鴻章的匯報文件中，要求增加經費。

他們認為，美國南北戰爭後通貨膨脹嚴重，物價

上漲動輒十數倍，原定每個幼童的預算難以支持，

尤其是對於進入中學及大學階段的幼童來說更是嚴

重不足。籲請需要把因撤回、病故幼童及翻譯項下

減少的第五年度經費轉移到第六年度，作為對不足

之補充，並重新統籌15年經費。李鴻章答應把因撤

回、病故幼童及翻譯項下減少的第五年度經費轉移

到第六年度。對於重新統籌15年經費，建議“核實

妥籌”。30

光緒三年（1877）七月二十二日，區諤良和

容閎在致李鴻章的匯報文件中，再次要求增加經

費49萬2000兩。李鴻章就此事和總理衙門及南洋

大臣沈葆楨商議，兩方均表示十分為難。在這種情

況下，李鴻章沒有輕易妥協，堅持支持幼童留美事

宜。他認為“此舉關係自強至計，不可中廢”，所

以建議“不妨格外體恤”。31 他在致南洋大臣沈葆

楨的函件中，細緻核定了剩餘年度的費用情況：

查頭批現存二十七名，而三四批各存現

存二十八名。

計頭批第七年應添撥銀五千四百兩，除

於原撥經費項下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

銀一千二百兩；

頭批第八年二批第七年共應添撥銀一萬

一千兩，除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

六千八百兩；

頭批第九年二批第八年三批第七年共應

添撥銀一萬九千三百兩，除撥抵四千二百

兩，實應添撥銀一萬五千一百兩；

頭批第十年二批第九年三批第八年四批

第七年，共應添撥銀二萬三千五百兩，除

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二萬三千五

百兩；

頭批第十一年二批第十年三批第九年四

批第八年，共應添撥銀三萬三千二百兩，除

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二萬九千兩；

頭批第十二年二批第十一年三批第十年

四批第九年共應添撥銀三萬八千八百兩，

除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三萬四千

六百兩；

頭批第十三年二批第十二年三批第十一

年四批第十年，共應添撥銀四萬一千六百

兩，除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三萬

七千四百兩；

頭批第十四年二批第十三年三批第十二

年四批第十一年，共應添撥銀四萬四千四

百兩，除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四

萬二百兩；

頭批第十五年二批第十四年三批第十三

年四批第十二年，共應添撥銀四萬四千四

百兩，除撥抵四千二百兩，實應添撥銀四

萬二百兩；

二批十五年三批十四年三批十三年，共

應添撥銀三萬三千六百兩，是年為二十年中

之第十六年，照章頭批幼童回華，應只撥抵

二三四批撤回病故之六名原撥經費二千四百

兩及翻譯薪水六百兩共三千兩，實應添撥銀

三萬六百兩；

三批十五年四批十四年，共應添撥銀二

萬二千四百兩，是年為二十年中之第十七

年，照章二批幼童及翻譯回華，應只撥抵

三四批撤回病故只四名原撥經費銀一千六百

兩，實應添撥銀二萬八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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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第十五年應添撥銀二萬二千四百

兩，是年為二十年中之第十八年，照章三

批幼童回華，應只添撥四批撤回之二名原

撥經費銀八百兩，實應添撥銀一萬四百兩。

以照本大臣核定新章核算通共實應撥銀

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兩。32

李鴻章沒有盲目地認同區諤良等申請增加的數

額，而是在精細計算的基礎上，把增加費用壓縮為

28萬9800兩。在確定增加費用額度的同時，李鴻

章還思考確定了費用的來源。在致南洋大臣沈葆

楨的函件中，李鴻章認為本來應該在江海關六成

洋稅項下撥付，但需要支付的款項已經很多，沒

有足夠餘額。所以建議在“江海關洋稅應提南北

洋海防經費中按年撥出”  33，得到了南洋大臣沈

葆楨的認可。

光緒三年（1877）九月十九日，李鴻章上奏《為

駐洋肄業幼童經費不敷請於南北洋海防項下分年勻撥

以期造就人材恭摺》，提出因美國南北戰爭後通貨膨

脹，需要“添撥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兩” 34，可在江

海關之海防經費項下按年勻撥，已經和總理衙門、

戶部及福建總督“往復諮商，意見相同”35。

確定費用增加額度、來源，並爭取清廷認同

後，李鴻章於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三日致

書陳蘭彬及容閎，認為區主事增加經費49萬2000

兩的提議數額過於鉅大，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

商定並奏明“添撥銀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兩” 36。因

學生均考入各書院，事務大為減少，所以建議肄業

局人員“斟酌撙節支用現”37。建議裁剪肄業局總

辦一員、教習二員、翻譯一員，只留下總辦一員，

另外增加幫教一員。

五、歸國及安置

在幼童留美教育醞釀階段，曾國藩和李鴻章

等人即思考學成歸國後的安置問題。在同治十年

（1871）七月初三上奏的《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之附件《挑選幼童前

赴泰西肄業酌議章程》中，他們提出了給予頂戴、

官階、差事的承諾，同時也明確了“不宜在外洋入

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謀別業”38 的限制。

同治十年（1871）十月初 日，陳蘭彬、容閎

在致曾國藩及李鴻章的稟告文件之附件《幼童在外

國肄業章程》中，要求幼童“中間藝成後，復遊歷

兩年，以驗所學，然後回華聽候委用，此係官生，

選定出洋不准半途而返及入籍外洋，學成後亦不准

在華洋遽謀別業”。39 曾國藩及李鴻章在同治十一

年（1872）正月十九日上奏的《遴派委員攜帶幼童

出洋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恭摺》中沿用了這一規定。

和他們的第一個奏摺相比，主要是增加了學成後需

要遊歷兩年的要求，另外在限制私自遽謀別業時增

加了“華洋”二字。

幼童留美教育啟動後不久，黃錫寶、曾溥、容

尚勤、石錦堂等幼童被提前撤回，黃錫寶、曾篤恭

等“改裝投依洋人”40，並沒有為清廷所用。在這

種情況下，如何安置中途撤回的幼童、如何才能

確保撤回幼童為國所用，成為李鴻章等人思考的

新問題。為此，李鴻章在於光緒四年（1878）正

月二十九日給區諤良、容閎、江海關道劉端芬、上

海機器局、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等人及單

位的札子中，認為黃錫寶等人“中途別行營幹殊為

可恥”41，建議只要是撤回來的幼童，需要送交江

海關道備案，根據情況送往機器局、招商局、輪船

局，一開始只給餬口用費用，“俟稍有成就再行量

材器用” 42，明晰了原來承諾的差事範圍，並且在

最後強調 “徜再有中途逃脫或他適者，應稟請行問

該地方官查拿懲辦”43。

1881年，撤局基調越來越明顯，全部幼童面臨

中途撤回的危險，如何安置他們成為李鴻章等洋務

人士思考的新問題。光緒七年（1881）六月初七

日，津海關道鄭藻如等在致李鴻章的稟告文件中，

認為既然確定撤回全部幼童，應該為他們的去處

做“預籌位置”44，第一次提出了集體安置他們的

建議。同時，鄭藻如還呈送有《謹將奉調回華學生

預擬安插事宜》，對幼童安置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規

劃。該附件顯示：1880年，鄺炳垣呈送來的資訊顯

示，當時已有33人進入大學，41人進入中學，20人



歷史研究

沈榮國•幼童留美若干重要史實補正——以“北洋紀事”檔案為中心

72 RC 文化雜誌 • 第103期 • 2018年

尚未進入中學。其中，進入大學者有10人習律例，

擬請送歸總理衙門或南北洋大臣衙門；18人習機器

技藝手藝，擬請分撥到閩滬津三個機器局；5人習

開礦學，擬請撥交開平礦務局。另外，20人歸電報

局，其他人也有一定安排規劃。光緒七年（1881）

六月十三日，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同意鄭藻如關

於為歸國幼童預備位置、回滬後即行分派、輪流准

假等方面的建議。

不過，在具體安置中，並沒有完全遵循鄭藻如的

規劃。光緒七年（1881）七月十四日，容閎和吳嘉善

在聯合致李鴻章的匯報文件中稱，因天津電報總局準

備鋪設天津到上海的電報線路，並設立電報學堂，肄

業局挑選了21名學生，購買各種傳電設備，聘請專業

人員，專門在局培訓兩個月。兩個月期滿後，由沈思

濟帶領回到上海，交付給上海電報分局負責人鄭觀

應，在上海等候分派。光緒七年（1881）八月二十

日，蘇松太道劉端芬向李鴻章匯報說，八月十四日，

容闓帶領梁敦彥等四十九名留美幼童到達上海，由“張

守志均”負責照料，暫住上海求志書院。對於他們回國

後的情況，總理電報學堂補用道朱格仁、天津電報總局

候補道劉含芳於光緒七年（1881）九月初五日向李鴻

章匯報時說，在第一批回華的21名學生中，黃耀昌母

喪丁憂回籍，唐榮浩、唐榮俊讓唐廷樞奏留礦務局，

唐元湛生病，其他17人前往天津電報學堂參加考試，

基本上都不會“加紙條打接”45 電報，均不懂電氣理

法，洋文字詞通順者一半，能用漢文寫自己履歷的有

12人，其中五人“並不能提筆寫作”。46

光緒七年（1881）九月十日，蘇松太道劉端芬向

李鴻章稟告稱，第二批49名歸國幼童中，蘇松太道留

用二名，上海製造局留用四名，20名前往福州船政大

臣行轅；23名送到津海關道處點收。

光緒七年（1881）十月初一日，署天津道周馥

等人在向李鴻章的匯報中提及，第二批中前往天津

的23名學生，及來此的四名第一批歸國幼童，共計

27名歸國幼童。周馥等經過考驗認為“雖學業有深

淺，無不堪資造就”。47 除溫秉忠返回上海進入上

海織布局外，建議9名撥歸水師學堂，2名撥歸機器

局，1名進製造局，2名進津海關關署，2名進開平

礦廠，2名進平泉礦廠，2名進醫院，2名進電報學

堂，4名進水雷營。

光緒七年（1881）十月二十五日，署天津道周馥

等人在向李鴻章的匯報中提及，第三批歸國的24名幼

童中，除了羅國瑞留滬外，其他23名均赴津。經周馥

等考驗，認為“雖學業有深淺，無不堪資造就” 48。

建議6名進水師學堂，6名進醫院，5名進水雷營，1

名進平泉礦廠，2名進開平礦廠，2名進津海關署，1

名進電報學堂。 

註釋：

1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 《北洋大臣李會同南洋大臣曾奏為遴派委員攜帶幼童出

洋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恭摺仰祈》，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5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為遵》，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6 《北洋大臣李鴻章致總署函》，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7 《總理衙門諮北洋大臣李》，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8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9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0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1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2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3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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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4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5 《兩江總督曾國藩札補用道劉翰清諮北洋大臣李札委事為

照江南現經》，同治十年十月十二日，“北洋紀事”卷十

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6 《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楨奏為辦理幼童出洋肄業滬

局現已事竣請將出力人員懇恩優予給獎恭摺》，光緒二年五

月十一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7 《北洋大臣李鴻章致總署函》，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8 《劉守翰清稟租屋開局及挑選幼童情形》，同治十一年五

月十二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19 《北洋大臣李鴻章致總署函》，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0 《北洋大臣李鴻章致總署函》，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1 《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委員陳主政（蘭彬）、容丞（閎）

稟議覆請領美公使執照情形》，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2 《辦理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候補府劉翰清稟北洋大臣李》，同治十二

年五月二十一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3 《候補知府劉翰清稟北洋大臣李》，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四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4 《辦理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候補府劉翰清稟北洋大臣李》，

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

上海圖書館藏。

25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6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7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8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各

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洋

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29 《北洋大臣李會同南洋大臣曾奏為遴派委員攜帶幼童出

洋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恭摺仰祈》，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0 《選帶幼童出洋肄業主事區諤良、候補道容閎稟北洋大臣

李》，光緒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

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1 《區主事、容道稟幼童肄業經費不敷請加增》，光緒三年七月

二十二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2 《北洋大臣李鴻章諮南洋大臣沈葆楨為諮覆事案准》，光緒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3 《北洋大臣李鴻章諮南洋大臣沈葆楨為諮覆事案准》，光

緒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

海圖書館藏。

34 《北洋大臣李鴻章奏為駐洋肄業幼童經費不敷請於南北洋海

防項下分年勻撥以期造就人材恭摺》，光緒三年（1877）九

月十九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5 《北洋大臣李鴻章奏為駐洋肄業幼童經費不敷請於南北洋海

防項下分年勻撥以期造就人材恭摺》，光緒三年（1877）九

月十九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6 《北洋大臣李鴻章諮出使美國大臣宗人府丞陳蘭彬補用

道容閎》，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洋紀事”卷十

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7 《北洋大臣李鴻章諮出使美國大臣宗人府丞陳蘭彬補用

道容閎》，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洋紀事”卷十

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8 《兩江總督曾會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弟子前赴泰西

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恭摺》，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北

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39 《刑部主事陳蘭彬、候補同知容閎稟兩江總督曾國藩諮北

洋大臣李》，同治十年十月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

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0 《北洋大臣李札管帶出洋肄業區諤良容閎江海關道劉端芬

上海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1 《北洋大臣李札管帶出洋肄業區諤良容閎江海關道劉端芬

上海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2 《北洋大臣李札管帶出洋肄業區諤良容閎江海關道劉端芬

上海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3 《北洋大臣李札管帶出洋肄業區諤良容閎江海關道劉端芬

上海天津機器局上海輪船招商局》，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九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4 《津海關道鄭藻如等稟北洋大臣李》，光緒七年六月初七

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5 《蘇松太道劉端芬稟北洋大臣李》，光緒七年（1881）八月

二十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6 《蘇松太道劉端芬稟北洋大臣李》，光緒七年（1881）八月

二十日，“北洋紀事”卷十二，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7 《署津海關道周馥等詳北洋大臣李》，光緒七年十月初一

日，“北洋紀事”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48 《署天津道周馥等詳北洋大臣李》，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光緒七年十月初一日，“北洋紀事”無編號，上海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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